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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8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

日 期 星 期 

開會時間及會議事項 
備 註 

上午 10:00分至 12:00 下午 2:00分至 4:00 

6 月 15 日 星期三 報到 

 

6 月 16 日 星期四 

 

1.開幕 

2.小組會議 

第 1次會議 

6 月 17 日 星期五 

 

1.討論提案 

2.臨時動議 

3.閉會 

第 2次會議 

地點：本會場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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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大會 

第 一 次 會 

日 期：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16日(星期四)上午 10時 35分 

地 點：本會議事堂 

出 席：李家龍、詹豊霖、詹愛純、謝永興、詹麗容、林明聰、張春嬌、江文祺、 

       徐鴻炎 

列 席：鎮長詹錦章  民政課長李炳勳  財行課長詹人樺  建設課技士林啟銘代 

       清潔隊長陳易珊  政風主任陳首丞  公共設施管理所長陳俞宇 

       農業課課員陳富原代  人事主任詹昇鎮  主計主任李銘芬  社會課長黃石榮 

       殯葬管理所長古育澤  圖書館長顏英惠  幼兒園長詹凱欣 

請 假：建設課長高嘉陽、農業課長詹加煌 

本 會：王淑英、連偉伶、林益秀、張麗娥 

主 席：李家龍                紀 錄：連偉伶 

報 告 事 項 

王秘書淑英：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， 請主席宣布開會。 

李主席家龍：經王秘書報告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，現在會議正式開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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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幕典禮（行禮如儀） 

李主席致詞： 

    詹鎮長、鎮公所各單位主管、各位代表同仁、本會秘書及各工作人員。大家早， 

本次是第 21屆第 18次臨時會，謝謝各位的列席，本次會自 6月 15日至 6月 17日為 

期 3天，審議墊付案、公所提案等，今天的議程是討論提案，請各位同仁利用會期提

出寶貴意見，共創卓蘭的新風貌，敬祝各位身體健康、家庭和樂，大會圓滿成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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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提案 

墊付款追認案 

彙報一 

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：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13日卓鎮社字第 1110005640號函 

請求墊付內容：苗栗縣政府補助本鎮社區辦理各項社區活動經費，計新台幣 19萬元

整一案，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。 

請求墊付金額：新台幣 19萬元整。 

大會處理情形：照案追認通過。 

彙報二 

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：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24日卓鎮農字第 1110006053號函 

請求墊付內容：有關111年度強化農業資訊調查制度(111年獎勵金及試割補償費)計

畫，經費共計新台幣21萬8仟6佰元整一案，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

付，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。 

請求墊付金額：新台幣 21萬 8仟 6佰元整。 

大會處理情形：照案追認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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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所提案 

公所提案第 1案 

    類  別：公共設施管理 

    提案人：詹鎮長錦章 

    案  由：檢送「苗栗縣卓蘭鎮公有路燈裝護管理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修正案，提

請貴會惠予審議。 

    理  由： 

一、依據本所 111年 5月 20日卓鎮公字第 1110005944號函。 

二、緣本鎮於 99年 5月 13日公布之「苗栗縣卓蘭鎮公有路燈裝護管理自治

條例」有部分條文已不符現代環保意識及法規需求，並配合審計部臺灣

省苗栗縣審計室 111年 2月 10日審苗縣二字第 1110050306號函辦理。 

    辦  法：如案由。 

    議  決：擱置。 

 

討論紀要： 

 

李主席家龍：請所長說明一下。 

陳所長俞宇：針對自治條例有部分條文要修訂，可能會再重新審慎評估一下，修改詞

句後再提審議。 

李主席家龍：各位代表是否同意不要進入讀會？下次再審議？江代表。 

江代表文祺：資料不是都已經詳列修正地方，怎麼…？ 

陳所長俞宇：報告代表，因為重新修正在第三、四條修改較多，詞句上較冗長且重複，

看起來不是很通順，因為是自治條例，所以還是重新審視再送。 

李主席家龍：所長知道問題點在哪裡嗎？ 

陳所長俞宇：知道，因為這份自治條例是裝護，前半段是屬於建設課裝設、新設路燈

的部分，我們是後端維護的部分，我們兩單位需要橫向討論一下再重送。 

江代表文祺：我覺得你們要送上來審之前就應該很嚴謹去做，怎麼給我們看一看又說

再重新研議，這樣好像不太對！ 

陳所長俞宇：不好意思，因為我資歷較淺，用詞上應該再修改贅詞，比較符合自治條

例的說法和用詞。 

江代表文祺：應該要符合實際現況，送上來跟大家說明，沒有意見就通過自治條例，

這樣才是公部門應有的作為。 

陳所長俞宇：等建設課長回來之後，我們再同承辦人一起討論，逐條審慎修改後再送。 

李主席家龍：各位代表還有意見嗎？沒有的話，課長下次會期再送上來審議。 

 

【11時 40分散會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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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大會 

第 二 次 會 

日 期：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17日(星期五)上午 10時 30分。 

地 點：本會議事堂。 

出 席：李家龍、詹豊霖、詹愛純、謝永興、詹麗容、林明聰、張春嬌、江文祺、 

       徐鴻炎 

列 席：鎮長詹錦章  民政課長李炳勳  財行課長詹人樺  建設課技士林啟銘代 

       清潔隊長陳易珊  政風主任陳首丞  公共設施管理所長陳俞宇 

       農業課課員陳富原代  人事主任詹昇鎮  主計主任李銘芬  社會課長黃石榮 

       殯葬管理所長古育澤  圖書館長顏英惠  幼兒園長詹凱欣 

請 假：建設課長高嘉陽、農業課長詹加煌 

本 會：王淑英、連偉伶、林益秀、張麗娥 

主 席：李家龍                紀 錄：連偉伶 

報 告 事 項 

一、王秘書淑英：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，請主席宣布開會。 

二、李主席家龍：經王秘書報告，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，請代表踴躍發言，今天的

議程是臨時動議，現在會議正式開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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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時動議 

臨時動議第 1案 

    類  別：民政 

    提案人：詹麗容    附議人：全體代表 

    案  由：敬請鎮公所轉知衛生機關協調鎮內診所提供遠距 視訊服務，使得年長

確診者能及時獲得妥善醫療 照顧，以避免中、重症情形發生，如說

明。 

    理  由： 

一、 邇來新冠肺炎疫情嚴峻，本鎮年長鄉親疑似確診者多，然本鎮竟無一

診所加入遠距視訊看診，致須麻煩親朋好友載送至豐原、東勢地區篩

檢站採檢、取藥，而各大篩檢站大排長龍，等待時間長，非但勞民耗

時，亦大大增加傳染他人風險。 

二、 如能協調鎮內診所辦理視訊看診服務，篩陽者即可透過視訊判定是否

確診，如確診可託親友就近取藥，即可免去前述耗時、感染之不便與

風險。 

    辦  法：如案由。  

    議  決：照案通過。 

臨時動議第 2案 

    類  別：人事 

    提案人：李家龍    附議人：林明聰 

    案  由：建請鎮公所函請縣府政風處、主計處及發新聞稿通知媒體公開表揚政風

室現任之陳首丞主任、前任之郭高蓁主任與前主計室黃富業主任，如

說明。 

    理  由： 

一、 本鎮納骨塔 4樓裝修櫃位單價過高，本會多次於定期會、臨時會提出

質疑，另於地方說明會也提出異議，然鎮公所皆不為所動。。 

二、 及至鎮公所政風室陳主任至台中市政府訪查結果，得知同一規劃設計

廠商編造本鎮單價確實較他縣市高出許多（詳如本會第 21屆第 7次定

期會綜合質詢議事記錄）。此一訪查結果，鎮公所方同意撤標，降低

單價後重新上網招標。另查前政風主任郭高蓁、前主計主任黃富業於

在職時多次提點櫃位單價過高之情，亦應一併表揚。 

三、 陳主任之訪查及郭、黃二位主任之提點，除了鎮庫減少損失達 622萬

6,129元外，亦有效預防相關人員淪為廉政風險人員。 

四、 另請政風室再行查察櫃位降價後，此單價是否仍與市價有落差？請一

併處理，處理結果於下次臨時會報告。 

    辦  法：如案由。 

    議  決：附議未達法定人數，不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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閉會致詞： 

感謝本會各位同仁及鎮長及各課室主管出席本會 21屆第 18次臨時會，感謝代表用心

為民服務認真監督鎮政，針對代表所提出議案希望公所能重視，確實執行，敬祝大家

身體健康、萬事如意，散會。 

【10時 45分散會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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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 

代表出席一覽表 

職 稱 姓名    日期 6月 15日 6月 16日 6月 17日 

主  席 李家龍 ○ ○ ○ 

副主席 詹豊霖 ○ ○ ○ 

代  表 謝永興 ○ ○ ○ 

代  表 詹麗容 ○ ○ ○ 

代  表 林明聰 ○ ○ ○ 

代  表 徐鴻炎 ○ ○ ○ 

代  表 詹愛純 ○ ○ ○ 

代  表 張春嬌 ○ ○ ○ 

代  表 江文祺 ○ ○ ○ 

備   註 

 ○ 出 席     

 □ 請 假    

 X  缺 席     

 



 

 

附  錄 2  議決案分類統計表 

區別 
提案類別數量及討論結果統計表 

結果 民政 人事 社會 
圖書

館 

清潔

隊 

幼兒 

園 
財行 主計 公設 建設 農業 殯葬 

小

計 

鎮公所

提案 
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擱置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

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代表 

提案 
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人民請

願案 
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臨時動

議 
通過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

否決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

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合   計 1 1 0 0 0 0 0 0 1 0 0 0 3 

分析 通過 1 否決 1 擱置 1 撤回 0 

 


